克州出台专项条例 防范和治理拖欠账款与欠薪问题
6月10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公布《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立足克州发展实际，以法治手段防范和治理拖欠账款、欠薪问题，切实保障中小企业与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此次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是克州聚焦发展痛点的重要法治实践。《条例》确立源头预防、分类处置、多方协同、标本兼治的治理原则，层层压实欠款主体直接责任、用工单位主体责任及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规范政府投资、公共采购行为，坚决杜绝无资金保障项目盲目上马、市场主体账款与务工薪酬无故拖欠等行为，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运行、长效稳定的清欠治理法治体系，既护航中小企业稳健经营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也精准兜牢农民工劳动报酬底线，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稳定根基。
《条例》明确，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保障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法规实施全程坚持党的领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源头预防、分类处置、协同联动、标本兼治的原则，压实拖欠主体、用工主体、行业主管单位各方责任，着力构建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
《条例》在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管控方面，划定明确时限红线，设定刚性约束标准。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需自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款，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国有等大型企业采购相关项目，付款期限最长限定为交付后六十日，同时明令禁止以内部审计、决算审批等非合同约定事由拖延付款，严禁要求经营主体垫资建设，也不得约定以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企业付款的前提条件，从源头遏制账款拖欠行为。
《条例》针对农民工工资保障，细化工程建设领域全链条管控制度。用人单位必须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劳动关系终止、解除时一次性结清全部薪酬。工程建设领域成为监管重点，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在签订施工合同三十日内，完成工资保证金缴存、工资专用账户开立，并全部接入新疆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刚性落实实名制用工、银行代发工资、维权信息公示三项核心制度。同时，厘清责任链条，因违法发包分包、转包、挂靠、拖欠工程款引发欠薪矛盾的，由建设单位或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向实际责任方追偿，切实打通欠薪快速处置通道。
《条例》清晰界定各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建立协同联动执法机制。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公安、司法行政、信访等部门依照法定分工履职，分别承担账款拖欠预警处置、欠薪违法行为查处、行业项目监管、涉欠薪案件侦办、公共法律服务、群众诉求疏导化解等工作。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从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资金来源未足额落实的项目不予立项、不予招标开工，并强化预算统筹、资金拨付监管，严防项目资金截留、挤占、挪用问题发生。
《条例》还对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制度进行规范，对用人单位无力偿付工资、经营者欠薪逃匿等情形，启动周转金先行垫付务工人员部分工资或基本生活费用，保障群众基本生计，再依法向欠薪责任主体追偿。在维权处置方面，畅通多元化投诉维权渠道，依托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专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实行问题台账登记、动态督办、办结销号管理。同步配套行政追责、信用公示、多部门联合惩戒制度，对拒不履行支付义务、恶意拖欠款项工资的市场主体依法从严处置。
[bookmark: _GoBack]“《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克州统筹治理账款、工资拖欠领域地方性法规空白。”克州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克州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统筹推进《条例》普法宣传、释义解读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单位分层开展学习培训、送法进企业进工地、典型案例发布等工作，并持续加强法规实施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执法调研，确保《条例》各项制度落地执行，以坚实法治保障护航克州营商环境优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 张国斌）
